
政風  1 

花蓮縣議會第 19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花蓮縣政府 

自 107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08 年 3 月 31 日止工作報告表 

類別 工作項目 實施情形 備考

政風 壹、防貪業務 

一、推動廉政細工 
 

為具體落實本府清廉施政理念，使相關單位了解並熟悉

內部作業流程潛在之違失風險，於 108 年 2 月 18 日針對

本府有關「村里長文康活動費」及「殯葬業務」曾發生

或可能發生之弊端態樣，邀集外部專家學者、檢察官、

政風人員及內部機關同仁召開 2 場次之「108 年推動廉

政細工深化作業民政業務座談會」，以個案探討方式進

行腦力激盪，針對重複發生之弊失態樣，進行成因分

析，共同研提防弊策略。 

 

 二、參與採購監辦 依據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，本期監

辦採購案件計 392 案，針對採購開標、決標、議價、驗

收程序適時提供意見，使採購程序符合法令規定；另會

同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執行查核作為計 4 案，提升工

程品質，樹立工作紀律；並針就年度採購案件進行分

析，作為廉政工作重點參據。 

 

 三、推動社會參與 為鼓勵學校師生共同參與廉政工作，本年度推動校園深

耕廉政教育宣導，透過故事志工之資源與力量，走入校

園共同辦理本活動，期以生動有趣之故事情節，引導學

生瞭解認真盡責、誠實信用之重要性。同時，為加強廉

政志工專業知能，於 108 年 2 月 26 日辦理 1 場次之廉政

志工專業訓練，並由外聘講師進行培訓專業知能及凝聚

向心力，進而增進廉政服務品質，提升整體運用效能。

 

 貳、端正政風 

端正政風，型塑機關廉能

形象 

 

一、受理民眾檢舉、首長或上級機關交查計 30 案，依

規調卷、訪談審慎查察，移送貪瀆不法案件 2 件、

辦理行政案件責任 2 案、政風資料 1 案、澄清結案

者 11 案、非屬權管事項移請權責單位處理者 14 案。

二、依機關間職務協助，配合司法機關偵審作為，協助

調卷或轉知通知書，並瞭解調案可能原因提供機關

首長參考，妥適回應處理。 

 

 參、辦理公務機密維護 

一、辦理公務機密維護作

業 

 

一、107 年 12 月 19 日監辦銷毀文書檔案共計 55 案 1491

卷。 

二、本府於 108 年 1 月 28 日及 29 日辦理 108 年度第 1

次公務機密定期檢查，藉由檢查以發掘潛存風險，

並將可能發生的洩密因素及危害消彌於無形。 

 

 二、辦理考試機密維護作

業 
一、108 年 1 月 13 日協助辦理本縣 107 學年度國民中小

學校長甄試保密措施及試場相關事項。 

二、108 年 3 月 16 日監辦臺閩地區 108 年度自學進修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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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政風 

類別 工作項目 實施情形 備考

民中小學級畢業程度（含身心障礙國民）學力鑑定

考試領卷。 

 三、加強公務機密維護宣

導 
一、為提高員工警覺，經結合時事案例，定期辦理公務

機密維護宣導，製作簡報資料刊登於本府政風處資

訊服務網頁，提供本府員工及民眾參考運用，以避

免洩密事件發生。 

二、邀請法務部調查局花蓮縣調查站李副主任德財於

108 年 1 月 30 日在本府大禮堂講授「機密保護與機

關安全維護」，並舉實際案例說明機密維護的重要

性，藉以強化同仁的保防意識。 

 

 四、實施資訊安全管理稽

核 
為確保本府資安措施符合政策及法令要求，由本府政風

處邀集相關單位組成資安稽核小組，於 108 年 1 月 31

日辦理 108 年度第 1 次資訊安全內部稽核計畫，並就前

次稽核待改進事項及該次稽核發現問題進行追蹤、要求

本府資訊管理單位檢討改進，完備公務資訊使用安全。

 

 肆、辦理機關安全維護 

一、協辦機關安全維護作

業 

 

一、辦理 107 年中華民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期間機關安

全及公務機密維護工作，結合機關整體力量，先期

規劃及協調本縣選舉委員會及相關單位推動各項

安全維護措施，以確保選舉工作的順利進行，期間

內未發生重大危安事件。 

二、本府於 108 年 1 月 28 日及 29 日由本府政風處協同

觀光處及行政暨研考處實施機關安全狀況檢查，藉

以預先發現問題，來降低危害發生的機率。 

 

 二、加強機關安全維護宣

導 
一、為減少危害發生機率及降低財物損害，定期辦理機

關安全維護宣導，結合時事案例，製作簡報資料刊

登於本府政風處資訊服務網頁，提供本府員工及民

眾參考，俾利提高警覺。 

二、108 年 1 月 30 日邀請花蓮縣消防局簡技士佑娟及陳

科員梅齡於本府大禮堂講授防火防震安全知識，宣

導火災的危害及災後復原的困難，希望藉由事前的

防範將災害減至最低。 

 

 三、協助處理陳情請願事

件 
與本縣警察局、花蓮縣調查站等單位密切聯繫，以利掌

握預警資料，期內能有效機先蒐處民眾陳情請願或偶

（突）發事件預警資料，如 108 年 1 月 31 日吉安鄉光華

村民自救會於「花蓮縣北區區域性垃圾轉運設施環境影

響說明書」環評會議抗議一事，並對可能引發暴力衝突

或圍堵抗爭之陳抗事件，能適時協調業管、警察及調查

等單位採取因應及疏處措施，防範事件失控或變質。 

 

 伍、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

一、辦理公職人員財產申

報暨實質審查 

 

一、辦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實質審查作業：107 年度公

職人員財產申報實質審查公開抽籤作業，抽籤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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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風  3 

類別 工作項目 實施情形 備考

定為 10％；本府暨所屬機關、學校 107 年度應申報

人數計 973 人，依上述比例應抽出 102 人(無條件進

位取整數)進行實質審查，其中再依 2％比例抽出 12

人(無條件進位取整數)進行前後年度財產比對。另

106 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實質審查，針對有申報

不符情事之虞者，函請申報義務人提出說明後，業

依作業程序於 107 年 11 月 27 日召開財產申報審查

小組初審會議。 

二、輔導申報人辦理 107 年度定期申報作業：107 年度

定期申報作業自 107 年 1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，

為減輕申報人負擔，本府政風處於 9 月 5 日至 10

月 5 日授權查調財產作業期間內，以電話協助申報

人完成線上授權，於 12 月 5 日進入申報系統下載以

11 月 1 日為基準日之財產資料進行申報，大幅降低

可能申報不實之情事。107 年度受理授權查調財產

作業已達 97.88％。 

三、實施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修法宣導：本處督同

所屬政風單位利用機關內公開會議、講習訓練，宣

導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107 年 12 月 13 日新修

正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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